[bookmark: _GoBack]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轉介同意書
您及貴子女業經推薦至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教師諮詢服務專線，透過資深心理師及精神科醫師團隊，針對貴子女需要協助之議題，遵循心理師法保密規範及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「諮商專業倫理守則」，提供貴子女專業心理諮商或精神醫學/特教諮詢服務，以改善其適應狀況。以下說明服務內容、方式、費用等相關事項，以增進您對本服務的了解。請詳細閱讀背面之「服務說明」，如同意接受轉介，即請填寫1式3份並逐一簽名。
	本同意書係經本人詳細閱讀，清楚了解內容後，自願簽名同意本人及子女接受是項服務。
子女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分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聯 絡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分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備註：1.本同意書1式3份，家長、轉介單位及本中心各留存1份。
2.本同意書及其他相關輔導資料之保存，均受心理師法第25條及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「諮商專業倫理守則」之規範，須依保密原則處理之。依心理師法第25條之規定，心理師執行業務之紀錄及醫師開具之診斷、照會或醫囑，應妥為保管，並至少保存10年。本中心將於法定期限10年期滿時銷毀相關書面資料。

服務說明
一、服務人員：
本中心教師諮詢服務專線所聘之諮詢教授，分下列兩種專業類型：
(一)心理師：由具有心理諮商專業及國家證照之資深心理師提供服務。
(二)精神科醫師：由具有精神醫學專業及國家證照之資深精神科醫師提供服務。
二、服務方式：依據轉介單位所提需求，並經諮詢教授與輔導教師討論確認後，由以下所列服務方式中擇合宜者進行之：1.學生心理諮商、2.家庭會談、3.家長親職諮詢、4.精神醫學/特教諮詢。
三、服務費用：經轉介單位推薦使用本項服務者，晤談費用由本中心全額負擔。
四、服務內容、次數與時間：
(一)學生心理諮商：每週晤談1次，以50分鐘為度。貴子女在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就學期間（以下同），最多以使用16次為限。
(二)家庭會談：每週晤談1次，以75分鐘為度。貴子女在學期間，最多以使用11次為限。
(三)家長親職諮詢：每週晤談1次，以50分鐘為度。貴子女在學期間，最多以使用6次為限。
(四)精神醫學/特教諮詢：原則上以1次50分鐘為度，如有必要得續約。未來貴子女在學期間如有其他需求時，得另案申請。
以上服務方式中，第(一)至(三)項之使用次數原則上將合併計算。
五、請假：
(一)因故取消晤談者，請於晤談日3天前來電知會。
(二)請假超過2次，或未依規定事先來電取消即缺席者，得取消其接受服務之資格。
六、保密規範：諮詢教授除與輔導教師事先討論處遇方向，及於晤談或諮詢結束後與之討論學校後續處遇方針外，依法不會在未經您及貴子女簽署書面同意的狀況下，對外揭露晤談內容，但有以下情形者，將由就讀學校通報相關單位尋求協助：
(一)當事人可能危及自己或他人生命、自由、財產及安全者。
(二)當事人涉及法律責任者，如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、優生保健法、家庭暴力防治法、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、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等。
七、資料銷毀：當事人所有書面資料於接案之日起10年後銷毀。
八、知會義務：
當事人如有下列情事者，有告知本中心之義務；如有違反，得暫時中止晤談：
(一)曾罹患精神疾病或正在服藥者。
(二)有自殺或自傷之企圖、計畫或經歷者。
(三)目前正使用其他相關諮商資源者。
